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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“海洋环境安全保障”重点专项 

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为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部署，按照《关于深化中央财

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管理改革的方案》要求，科技

部会同国家海洋局、交通运输部、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等部

门，共同编制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海洋环境安全保障”重

点专项实施方案。本专项紧紧围绕提升我国海洋环境安全保

障能力的需求，（1）重点发展海洋监测高新技术装备并实现

产业化，培育一批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基地，仪器装备自

给能力提升到 50%以上；（2）重点发展全球 10 公里分辨率

（海上丝绸之路海域 4 公里分辨率）海洋环境预报模式，提

供多用户预报产品并实现业务化运行；（3）重点构建国家海

洋环境安全平台技术体系，实现平台业务试运行，支撑风暴

潮、浒苔、溢油等重大海洋灾害与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。 

本专项执行期从 2016 年至 2020 年，2016 年第一批启动

了 26 个项目，在海洋声学探测技术、海洋动力和遥感探测

技术、全球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系统研发、海洋动力环境大数

据分析技术、海洋动力和生态灾害控制技术、“两洋一海”

海洋动力环境立体观测示范系统等研究内容进行了部署。

2017 年（第二批）拟支持 19 个项目，国拨经费概算约 3.5

亿元，拟针对海气界面观测浮标与潜标国产化技术、海洋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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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传感器研发、海洋工程动力环境精细化保障与评估技术、

海上搜救技术和国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平台支撑技术等研

究内容进行部署。 

本专项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，项目执行期 3-4 年。对

于企业牵头的应用示范类任务，其他经费（包括地方财政经

费、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）与中央财政经费比例不低

于 1:1。如指南未明确支持项目数，对于同一指南方向下采

取不同技术路线的项目，可以择优同时支持 1-2 项。除有特

殊要求外，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，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。

每个项目下设任务（课题）数不超过 6 个，项目参加单位总

数不超过 10 个。 

本专项 2017 年（第二批）项目申报指南如下： 

1．海洋环境立体观测/监测新技术研究与核心装备国产

化 

1.1 海气界面观测浮标与锚系观测潜标国产化技术研究 

研究内容：研制海气界面观测浮标，同时具有剖面测量

温盐和流速参数的能力；研制具有准实时通讯、水下剖面同

步测量功能的锚系观测潜标系统。   

考核指标：浮标布放水深≥4000 米，剖面测量 1000 米

独立供电，在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1 年；潜标系统每天数据通

讯次数不小于 1 次，同步剖面最大观测水深不小于 2000 米，

同步测量采样周期不小于 1 小时，同步测量时间误差小于 60

秒。国产化率不低于 90%，通过海上试验验证。 

拟支持项目数：针对浮标和潜标，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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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海洋生态传感器研发 

研究内容：研发海岛/滨海湿地重要鸟类及其环境参数实

时集成在线监测技术装备；研发海洋浮游生物监测传感器；

研发海水总氮总磷、总有机碳、总碱度含量等在线监测仪器。 

考核指标：鸟类识别传感器可对我国 10 类以上海鸟的

识别准确率达 80%，可用于海岛/滨海湿地鸟类自动监视监

测；浮游生物监测传感器可对我国近海 5 类以上优势浮游生

物类群准确识别率达 90%；海水总氮总磷、总有机碳、总碱

度含量传感器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仪器产品先进水平，建

立产业化基地，实现批量生产及应用。通过海试验证或现场

实验验证。 

拟支持项目数：针对鸟类、浮游生物、总氮总磷、总有

机碳、总碱度含量监测仪器，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。 

2. 海洋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技术 

2.1 “两洋一海”区域超高分辨率多圈层耦合数值预报

系统研制 

研究内容：研究中小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理论与方法，研

究新型区域多圈层耦合模式框架及动力降尺度技术，自主研

制“两洋一海”超高分辨率新型大气-陆面-海洋多圈层耦合

的短期数值预报系统；自主研制区域多圈层耦合的延伸期预

测系统。 

考核指标：中小尺度海气相互作用理论能阐释“两洋一

海”海气相互作用的关键特征；建立适用于“两洋一海”复

杂地形区域的多圈层耦合数值预报系统，分量模式水平分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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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优于 4km，实现对次网格过程的表达，短期预报时效不少

于 7 天，延伸期预测时效不少于 30 天，预报和预测精度达

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在业务单位试运行不少于 9 个月。 

拟支持项目数：针对短期预报和延伸期预测，拟分别支

持 1 个项目。 

2.2 海洋工程动力环境精细化保障与评估技术研究 

研究内容：自主研制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港口

航道、海峡桥隧等若干关键节点多要素精细化数值预报模

式，研发数值预报解释应用技术和保障产品；研究波流相互

作用、港湾振荡、泥沙冲淤等小尺度过程的精细化预报技术，

发展海洋工程安全保障和评估技术系统。 

考核指标：建立海洋环境精细化预报系统，数值模式分

辨率优于 1km；建立海洋工程安全评估技术系统，波流局部

冲刷深度预测误差小于 15%，港湾振荡预测波高误差小于

15%，基槽与航道骤淤预测精度达到 0.1m。 

3. 海洋环境灾害及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 

3.1 主要海洋生态灾害形成机理及监测、预测、评估和

防治技术研究 

研究内容：研究我国近海主要海洋生态灾害发生机理和

演变规律；研究海洋生态灾害监测、预测（警）和灾害风险

评估技术与方法；研发针对生态灾害的快速检测、防控和应

急处置技术与装备；研究生态灾害过程与近海生态环境安全

的相互作用关系。 

考核指标：掌握我国近海生态灾害的发生风险、演变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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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和关键影响环境因素；建立生态灾害预警模型，实现业务

化应用；研发 2-4 种可商品化的赤潮毒素与病原微生物快速

检测产品；研发船舶压载水中外来生物检测与灭活装置，

10～50μm 活体浮游生物检测限优于 10 个/ml，时间不超过

30 分钟；研发核电站取水区等重要水域有害赤潮、水母的预

警、防控和应急处置技术与装备，制定灾害分级预警标准。 

拟支持项目数：针对有害赤潮、水母、病原微生物、外

来生物，拟分别支持 1 个项目。 

3.2 海上搜救技术研究 

研究内容：研究分类失事目标入海后漂移规律及快速预

报技术、海上救援气象和海况条件快速预报技术；研发北斗

船载及个人无线电示位标、智能搜救系统监控、恶劣海况遇

险人员搜救和撤离协同作业应急演练等应急保障技术。 

考核指标：海上搜救漂移预测模型失事目标类型不少于

5 种，12 小时预测位置误差不超过 3km；北斗示位标的技术

要录和频率使用符合国际标准，能够匹配国际通用的星基网

络遇险搜救工作模式，实现产业化和标准化，预报模型在重

点区域实现业务化和标准化运行，搜救和撤离协同作业应急

系统在业务部门连续运行不少于 6 个月。 

4. 国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平台支撑技术 

4.1 海洋生态环境立体观测/监测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 

研究内容：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立体观测/监测系统总体设

计；集成自主研发的海洋环境在线观测/监测设备和有关模

式，构建海洋生态环境立体观测/监测系统，开发生态灾害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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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决策支持系统，并在示范区域开展应用。 

考核指标：监测要素不少于 50 个，实时数据获取时间

不超过 1 小时；主要生态灾害 24~72 小时漂移预报精度不小

于 80%；决策支持系统与国家海洋环境安全保障平台对接；

示范运行时间不少于 1 年。 

4.2 海上目标识别与监视系统集成与应用示范 

研究内容：开展海上目标识别与监视系统总体设计；集

成自主研发的天基、空基、船基、岸基海上目标监测识别技

术装备和安全可靠的信息传输与通信技术装备，形成具有大

范围早期预警和连续跟踪能力的海上目标识别与监视系统，

在重点海域进行常态化应用示范。 

考核指标：海上目标识别与监视系统，具备海上目标识

别、侵权目标发现与跟踪产品制作功能，示范运行时间不少

于 1 年。 

4.3 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搜救决策支持系统研发与

应用 

研究内容：针对海洋溢油、危化品及放射性物质泄漏等

海上突发事件，集成海洋环境监测/预报数据，研制海上突发

事件应急处置决策支持系统；针对海上失事目标，集成海上

搜救监测/预报数据，研制海上搜救决策支持系统；开展业务

化应用。 

考核指标：海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支持系统和海上

搜救决策支持系统具备备选方案自动生成与辅助决策分析、

多协作主体任务分发等功能，与国家海上搜救信息系统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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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，在业务部门连续运行不少于 6 个月。 

4.4 自主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技术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国

家适用性研究 

研究内容：在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国家，开展海洋环

境立体观测/监测技术、海洋环境变化预测预报技术、海洋环

境灾害及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的适用性研究

并推广。 

考核指标：在“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国家设置

试验区 4-5 个；提供海洋联合观测数据共享服务。 



 

“海洋环境安全保障”重点专项 

2017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

序号 姓 名 单  位 职称/职务 

1 张  杰 国家海洋局一所 研究员 

2 关道明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教授级高工 

3 吴立新 中国海洋大学 教  授 

4 罗续业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 研究员 

5 张人禾 中国气象科学院 研究员 

6 孙  松 中科院海洋所 研究员 

7 汪东平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 710 研究所 研究员 

8 马晓民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 715 研究所 研究员 

9 乔  冰 交通运输部水运所 研究员 

10 范维澄 清华大学 教  授 

11 仉天宇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研究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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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海洋环境安全保障”重点专项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

 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 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 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

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。 

（3）项目申报书（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，下同）

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 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 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

（1）项目及下设任务（课题）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7

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 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

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，全

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，非

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

的有效证明，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。 

（3）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含

任务或课题）；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（973 计划，含重

大科学研究计划）、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（863 计划）、

国家科技支撑计划、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、国家重大科学

仪器设备开发专项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（以下简称“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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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计划”）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

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

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，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含任务

或课题）。 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；

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能

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（5）在承担（或申请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，没有严

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“黑名单”。 

（6）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（包括行使科技

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）不得申报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。 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

（1）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高等学校和

企业等法人单位，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； 

（2）注册时间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； 

（3）在承担（或申请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，没有严

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“黑名单”。 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

（1）每个项目下设任务（课题）数不超过 6 个，项目

参加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个； 

（2）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。 

 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韩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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